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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涪陵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
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

涪陵新城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高效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任务，根据《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92号）和《关于做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渝灾险普办发〔2020〕1号）要求，区政府决定成立涪陵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组  长：杜海波   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副组长：郑义柳   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
简  波   区应急局局长
熊学林   区财政局副局长
成  员：陈  旋   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潘  文   区经济信息委副主任
任昌宏   区教委副主任
王  峰   区住房城乡建委党委委员
刘  洋   区交通局副局长

康永胜  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杨  燕   区商务委副主任

马  勇   区民政局党委委员

邓小东  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赵  云   区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

何正武  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黄  杰   区水利局副局长

杨  哲   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

杨远亮   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

代  强   区应急局副局长

王在文   区统计局副局长

张  涛   区林业局副局长

陈  川  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徐进明   区气象局副局长

徐志华   涪陵海事处副处长

领导小组负责全区普查工作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应急局，由代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制定全区普查实施方案，普查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及其他日常工作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，确保圆满完成普查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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